
請至師培中心網頁下載電子檔( 務必用電腦打字，勿手寫)，填寫完畢後請列印
出來，並檢附相關資料，繳交至師培中心。

繳交時，請務必附上歷年成績單(正本)1份及(所屬科別)專門課程的對照表。

若修課之科目名稱與抵免科目名稱不同，請依照填寫順序附上課程大綱。

成績單及對照表上將要抵免的課程科目名稱以黃色螢光筆畫線
-成績單：用尺由課程名稱直接畫到成績
-對照表：用尺由課程名稱直接畫到學分數

繳交前，請先自行檢查學分數、成績及上下學期欄位之填寫是否寫正確。

研究生：請於第一次繳交申請表時，附上大學畢業證書(影本)。

一*專門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之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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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*專門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之規定

紅框內為基本資料，皆須填寫



一*專門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之規定

對照表學分數≦ 已修學分數

此區需與(所屬科別)
對照表之科目名稱、
學分數相同！

此區需與成績單之科目名稱、
學分數及成績相同！

*例如：
-科目名稱xxx(上)(下)
-科目名稱xxx(一)(二)



中原大學規定之專門課程名稱
(由申請人確實填寫，請務必填寫正確)

已修之專門課程名稱
(由申請人確實填寫，請務必填寫正確) 審查意見

(規劃專門課程系所填寫)
科目名稱 學分 必/選修 科目名稱 學期

(ex:107-1)
學分 成績

高等微積分(一)(二) 8

必修
選修

高等微積分(一) 106-1 4 85
核准等同；採認___學分
不核准等同

必修
選修

高等微積分(二) 106-2 4 89

必修
選修

核准等同；採認___學分
不核准等同

必修
選修

核准等同；採認___學分
不核准等同

必修
選修

核准等同；採認___學分
不核准等同

一*專門課程學分認定申請表之規定

範例

合併儲存格：
科目名稱、學分、審查意見


